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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青岛市进一步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0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岛市进一步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青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根据《青岛市金融发展促进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促进服务质效提升

（一）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根据符合条件的对公贷款余额较前一年度的增

量或增幅就高给予激励。

（二）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根据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业务，每年确定不超过10家金融机构作为先进单

位给予激励。

（三）鼓励金融机构支持防范化解风险，与对公贷款和普惠金融激励政策统筹考评，并根据其贡献情况给予激励。

（四）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引导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确定重点目标和工作任务，每年根据工作量和绩效完成情

况给予激励。

二、促进金融创新实践

（一）实施金融创新贡献激励。对相关金融管理部门在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争取国家重大金融政策支持，改革完

善金融体制机制，聚集重要金融项目和金融资源等方面作出重大创新和突出贡献的，根据综合绩效情况给予激励。

（二）实施金融创新成果激励。对在支持实体经济、社会保障、重点经济功能区建设、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拓



宽融资渠道、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提升服务金融效能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进行产品、技术、服务和模式等创新的成果给

予激励。

三、相关规定

（一）本政策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相关机构。所称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4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相关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及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

商户。所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是指银行机构为小微企业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贷款（不含票据融资）。

（二）促进服务质效提升、促进金融创新实践所需相关资金从市本级扶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三）享受本政策措施的市场主体应依法合规经营，对金融生态环境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取消其享受本政策措施的

资格。

（四）本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本政策措施与其他相关政策不重复享受。市委金融

办会同市财政局就政策执行相关规定及具体条件和程序另行制定实施细则。本政策措施执行期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国

家政策执行。


